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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监管措施决定书

〔2024〕64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和
签字会计师吴霆、王春燕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南京轩凯生物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申报会

计师；

吴 霆，南京轩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签字会计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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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春燕，南京轩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签字会计师。

2022 年 12 月 29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受

理了南京轩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轩凯生物或发行

人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，后发行人撤回申

报文件，本所于 2024年 9月 29日决定终止审核。

一、违规情况

经查明，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天

衡所或申报会计师）作为轩凯生物项目的申报会计师，吴霆、王

春燕作为指定的项目签字会计师，存在专业职责履行不到位情形。

（一）未充分核查发行人研发投入相关内部控制

根据申报文件，2021年至 2023年发行人研发投入累计金额

为 6,696.70万元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7.52%，研发投入主要由

人员薪酬和实验物料构成，实验物料主要用于田间实验，发行人

按部门归集、按研发工时记录分摊人员薪酬，按研发项目实际领

用材料情况归集及分配实验物料费用。

现场督导发现，发行人研发和销售环节均存在田间实验，发

行人未充分说明研发与销售两类田间实验的区别。发行人未制定

具体的田间实验过程管理流程，田间试验过程和结果无法验证，

相关内部控制不完善。申报会计师在申报前未充分关注上述异常

情况，未对研发投入的内部控制情况予以充分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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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未充分核查发行人销售人员资金流水

根据申报文件，申报会计师在申报前对发行人 2名销售管理

人员资金流水进行了核查，发表了肯定性核查意见。

现场督导发现，申报会计师补充调取的部分销售人员资金流

水显示其与发行人经销商存在资金往来，申报会计师在申报前未

对销售人员资金流水进行充分核查，尽职调查工作执行不到位。

现场督导后，申报会计师对销售人员资金流水进行了补充核查。

此外，现场督导发现发行人研发人员工时记录内部控制执行

不规范，申报会计师未予充分关注，核查工作不到位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

申报会计师未对发行人研发投入相关内部控制、销售人员

资金流水等进行充分关注和审慎核查，履行专业职责不到位。

吴霆、王春燕作为项目签字会计师，对此负有直接责任。上述行

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（以下简称

《审核规则》）第十五条、第二十八条等有关规定。

鉴于前述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审核规则》第七十二条、第七

十四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

关规定，本所决定采取以下监管措施：

对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吴霆、王春燕予以

监管警示。

请天衡所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结合本决

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相关项目的审计风险进行深入排查，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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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反三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审计执业质量。请

申报会计师在收到决定书后 20 个交易日内，向本所提交经首席

合伙人、总所质控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

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

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，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，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，

切实保证申报项目的信息披露质量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4年 11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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